
「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-校外住宿租金補貼」切結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申辦 111 學年度「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-校外住宿

租金補貼」，本人無同時請領「內政部營建署 300 億中央擴大租金補貼」。 

       有同時請領「內政部營建署 300 億中央擴大租金補貼」， 

請說明請領期間：     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止。 

 

特立此切結書為證，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此致 
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 進修學務組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或蓋章) 

學號／系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  絡  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  訊  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